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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稅務局 

108年度處理人民申訴及陳情案件績效探討及分析報告 

壹、 前言 

稅收是國家財政收入中最重要的來源，充足的稅收可促進國家經濟發

展，確保國家人民的安定，然而民眾因稅賦負擔，可支配所得減少，繳納

稅賦的同時也冀望獲得相對利益。稅務機關一方面必須確保財政收入，另

一方面亦須顧及民眾感受，故稅務稽徵工作的良窳，除直接影響人民對政

府的印象及觀感，亦間接影響人民對納稅義務履行的意願，因此本局以提

供優質的便民服務為重要目標，承辦員以「顧客導向服務」的觀念，提供

民眾親切的服務態度、高度的專業能力加以協助解決，故經常獲得民眾高

度的肯定。 

本局為即時了解民眾的心聲，即時處理因稽徵所致之不滿情緒，重視

民眾申訴，故本局受理人民申訴及陳情案件時，即加倍重視與關心，一再

要求承辦單位審慎處理。為了解本局受理之申訴及陳情案件處理過程有無

缺失，特就年度中受理之案件加以分析檢討，期能強化為民服務工作，提

升服務品質。 

貳、 人民申訴及陳情案件之來源 

108年度受理人民申訴及陳情案件共 71件，依來源區分(詳如附件 1)如下

表所示： 

提出方式 列 管 分 類 件 數 比 率 

書面申請 陳情書 12 16.90% 

網路申請 

民意信箱、線上申訴及陳情、新竹縣

政府民意匯流平台案件(縣民信箱、

1999專線等) 

58 81.69% 

電話申請 電話申訴案件 1 1.41% 

合      計 7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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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網路申請來源區分： 

提 出 方 式 列  管  分  類 件  數 比  率 

網路申請 

民意信箱 22  37.93% 

線上申訴 1  1.72% 

線上陳情 4 6.90% 

縣民信箱 19 32.76% 

縣府 1999專線 12  21.00% 

其他機關網站信箱轉入 0  0% 

合   計 58   100.00% 

  

書面申請 

16.90% 

網路申請 

81.69% 

電話申請 

1.41% 

民意信箱 

37.93% 

線上申訴 

1.72% 

線上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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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依網路申請來源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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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人民申訴及陳情案件多以網路申請方式為主(佔 81.69%)，已

成為忙碌的工商社會講求效率之趨勢主流，故本局提供多元網路申請方式

予民眾使用，因操作介面簡單易懂，可讓民眾免去舟車勞頓之苦。 

本局民意信箱多以民眾申請補發房屋稅及地價稅稅單、諮詢稅務法令

及反應意見，民眾得以用方便及簡易的方式達到省時的效果。 

參、 人民申訴及陳情案件分析 

一、依內容區分 (詳如附件 2) ： 

 

屬其他機關案

件11.27% 

屬房屋稅課 

稅問題23.94% 

屬地價稅 

問題23.94% 

土地增值稅課

稅問題 

11.27% 

使用牌照稅課

稅問題 

11.27% 

屬契稅課稅 

問題2.82% 

屬印花稅課稅

案件2.82% 

屬行政業務 

案件12.68% 

案  件  內  容  區  分 案  件  數 比  率 

（一）屬房屋稅課稅問題 17 23.94% 

（二）屬地價稅課稅問題 17 23.94% 

（三）屬土地增值稅課稅問題 8 11.27% 

（四）屬使用牌照稅課稅問題 8 11.27% 

（五）屬契稅問題 2 2.82% 

（六）屬印花稅問題 2 2.82% 

（七）屬行政業務案件 9 12.68% 

（八）屬其他機關案件 8 11.27% 

合 計 7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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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申訴及陳情案件以房屋稅及地價稅案件居多(分別佔 23.94%)，

其次依序為行政業務案件(反應服度態度良好、雲端發票捐贈合作提案、

政府效率低落…)、土地增值稅、使用牌照稅、移文其他機關辦理案件、

契稅及印花稅案件，無人申訴或陳情娛樂稅問題。 

二、依申訴及陳情案件處理結果區分（詳如附件 3）： 

案  件  處  理  結  果 案件數 比 率 

(一)  屬查詢、建議性質及反映意見 49 69.01% 

(二)  原核無誤或申請事由依法不合，無法照辦 11 15.49% 

(三)  移送其他機關承辦 9 12.68% 

(四)  承辦過程有欠缺已予更正 2 2.82% 

(五)  重新查核更正 0 0% 

(六)  陳情人補正後，依法准予所請 0 0% 

合    計 71 100.00% 

 

有關民眾因不熟悉相關稅務常識之法令查詢、建議及反映意見佔申訴

及陳情案件的比例最高為 69.01%；原核無誤或申請事由依法不合無法照

辦佔 15.49%；移送其他機關承辦佔 12.68%，此項大部分案件係屬民眾對

屬查詢、建議性

質及反映意見

69.01% 

原核無誤或申請

事由依法不合，

無法照辦15.49% 

移送其他機關 

承辦12.68% 

承辦過程有欠缺

已予更正2.82% 

重新查核 

更正0.00% 

陳情人補正後，

依法准予所請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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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稅與國稅分屬權責機關職掌業務尚不熟諳，致應屬國稅業務誤向本局

申請。本局對於人民申訴及陳情案件，均儘速答覆陳請人或申訴人，告知

案件辦理情形及規定並感謝其關心稅政。 

三、108年度案件平均處理日數為 3.6天，較 107年 4.8天顯著減少 1.2

天（不含例假日），較 106年 5.5天減少 1.9天。各類陳情案件平均

處理日數如下：(詳如附件 2) 

案  件  內  容  區  分 平  均  處  理  日  數 

（一）房屋稅課稅問題 3.8 

（二）地價稅問題 3.7 

（三）土地增值稅課稅問題 6.1 

（四）使用牌照稅課稅問題 3.1 

（五）契稅課稅問題 6.0 

（六）印花稅課稅問題 6.0 

（七）行政業務案件 2.4 

（八）其他機關案件 1.2 

總 平 均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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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8 年度各稅目受理申訴及陳情案件較 107 年減少 24 件。各稅目別

案件數如下(扣除其他機關案件 8件與行政業務案件 9件，共 17件)： 

稅  目  別 108年件數 107年件數 

(一) 房屋稅課稅案件 17 16 

(二) 地價稅課稅案件 17 51 

(三) 土地增值稅課稅案件 8 5 

(四) 使用牌照稅課稅案件 8 2 

(五) 娛樂稅案件 0 2 

(六) 印花稅案件 2 2 

(七) 契稅案件 2 0 

合計 54 78 

   

 

 

  

 

 

108年受理申訴及陳情案件之稅目，地價稅所受理之案件數較 107年

減少 34件，經查係 107年地價稅申訴及陳情案件數量遽增，因本縣

107年公告地價調幅為 25.63%，且地價稅採累進稅率核稅，致稅賦相

較 106年而言，產生漲幅過大之現象，爰造成 107年地價稅陳情案件

量遽增之情況；至於 108年其餘稅目增減並無明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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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於本局受理人民陳情案件滿意度問卷調查，陳情人對本局處理陳情

案件感到非常滿意有 3人，不滿意有 2人，有關案情及處理情形分別

說明如下(如附件 4、5)： 

(一)陳情人對本局處理情形感到非常滿意計 3案： 

1.案情摘要： 

陳情人所有關西鎮土地，原經本局於 108年 4月 15日核准自 108年

起課徵田賦，是否可申請 103年至 107年地價稅繳款書收據，核退溢

繳金額？ 

處理情形： 

查依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 105年 4月 11日北地所價字第 1050002285

號函通報 103年「公共設施完竣地區土地清册」所示，該等面積為公

共設施未完竣範圍，另查尚未有違法改作農業用地使用以外其他用途

之情事，核與土地稅法第 22條第 1項規定相符，准依稅捐稽徵法第

28條第 2項之規定，溯自 103年起課徵田賦。至於 103年至 107年

應退還溢繳稅款將俟退稅程序辦妥後，另案辦理退稅事宜。本案已依

限函復陳情人在案。 

2.案情摘要： 

民眾反映本局土地稅科地價稅莊小姐及廖股長態度良好、說明清楚。

處理情形： 

除依限以電子郵件回復感謝民眾對本局服務人員的肯定，並於業務會

報中公開表揚 2位服務人員優良事蹟。 

3.案情摘要： 

民眾反映自 108年度起實施轉帳代繳房屋稅+地價稅不再寄發紙本收

據或是 mail電子檔收據，來電本局房屋稅承辦單位詢問才知道連電

子帳單已不寄給繳款義務人。 

處理情形： 

查本局已受理並發送驗證信，請民眾於 7日內至電子郵件信箱點擊連

結進行驗證(逾時將無法驗證且視同未完成申請)，另 108年度地價稅

及房屋稅轉帳繳納證明已郵寄至陳情人的房屋稅通訊地址。本案已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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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以電子郵件回復民眾。 

(二)陳情人對本局處理情形感到非常不滿意計 2案： 

1.案情摘要： 

土地增值稅自用住宅重購退稅申請從 107年 12月 22日送件到 108年

2月 11日才收到退稅款，要求公布失職人員懲處名單及賠償損失。 

處理情形： 

本案本局已研議具體改進措施，並已將辦理本案退稅承辦人調離現職；

另關於本案土地增值稅重購退稅，無適用法令規定得以加計利息退

還。 

2.案情摘要： 

陳情人因 107年度地價稅較 106年增加將近兩倍，申請地價稅申覆，

卻無任何申覆管道？ 

處理情形： 

經查陳情人所有本縣竹北市土地，106年度地價稅應納稅額為924元，

107年度地價稅應納稅額增加為 1,592元，係因公告地價調整所致，

原本局受理民眾陳情之「公告地價調整受理陳情單一窗口」已至 107

年 11月 30日截止。復因重新查估、複查公告地價屬新竹縣竹北地政

事務所權責，本局已於 108年 2月 13日以新縣稅土字第 1080159276

號函請該所逕復陳情人。 

以上 2件陳情案，本局均已如期並明確答覆陳情人在案。 

肆、 檢討建議事項 

一、108年度受理人民申訴及陳情案件共 71件，分析檢討如下：  

(一)108年度申訴及陳情案件最多的 2個稅目：房屋稅 17件，地價稅 17

件，各占所有申請件數之 23.94%，係因與一般民眾切身利益最攸關，

案情內容大多為詢問地價稅、房屋稅繳稅方式及滯納金計算方式、申

請補發稅單或繳納證明、更改投遞地址，以及地價稅、房屋稅核課疑

義等問題。 

(二)本局針對人民申訴及陳情案件，尤其是陳情(申訴)各稅核課疑義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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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緩民眾反彈，要求業務單位均應儘速答覆申請人，且各單位主管

常督促經辦同仁注意人民申訴及陳情案件之處理期限，以合法及快速

正確審核內容回覆民眾。 

二、稅捐稽徵工作除要依法辦理外，並要確實查證小心核對，隨時釐正維

護稅籍資料的正確，避免核課錯誤；承辦案件遇有爭議時，尤應審慎

查證，並加強與納稅義務人事前的溝通，委婉詳細說明法令的依據，

使納稅義務人明瞭並保障納稅人的權益，藉以化解徵納雙方的爭議，

當可減少納稅義務人事後陳情，提升稽徵工作之效率。 

三、本局同仁於承辦案件期間行文向相關單位查證時，均已依規定以副本

告知申訴人或陳情人，使其了解案件辦理進度。若未能在規定期限內

辦結，則依分層負責規定簽請核准延長，同時於每次展期時將無法如

期辦結原因告知申訴人或陳情人並副知列管單位，本項工作仍應持續

辦理，以便加強與民眾之溝通聯繫。 

四、各單位承辦案件，如與納稅人之見解歧異，經溝通後仍無法獲得共識，

或迭次申訴陳情案件、案情複雜案件，經相關業務人員協談後，透過

面對面、口語化解說使民眾瞭解其陳情事項之法令規定，讓徵納雙方

的意見得以溝通，使民眾疑慮得以化解。 

五、本局對人民申訴及陳情案件均依規定逐案編號並分類專案建檔後，交

各有關單位依申訴或陳情事項及內容查明處理並函覆後按月列管存

檔。經查案件可變更原處分，或申訴人、陳情人之請求內容依法有據

者，則逕予變更；如查陳情事項與法令函釋規定不符者，亦請詳細委

婉答覆無法准予所請之法令依據；如適用法令有疑義，即應請示上級

機關，俟釋示後再詳細答覆申訴人或陳情人。 

六、如申訴人或陳情人回覆的意見調查表中有表示不滿意或其他反映意見，

應瞭解分析其訴求婉轉答覆並繼續追蹤列管。答覆之內容如屬行政處

分，應於公文內載明所為行政處分之意旨，及不服行政處分之救濟方

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 

七、賦稅稽徵與人民權益關係密切，因稅法釋令繁多，且經常修正，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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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完全了解，本局已運用下列各項措施加強宣導： 

宣導方式 實  行  方  法 

加強運用

媒體及編

印文宣宣

導 

1.各相關單位指派專人撰寫新聞稿，加強稅務法令

及相關作業之宣導。 

2.發行稅務電子報，隨時將稅務新知傳送電子會

員，擴大宣傳成效。 

3.於媒體宣導最新解釋函令及違章案例供參，強力

宣導效益。 

4.於各稅開徵期間印製宣導快訊，以夾報或併繳款

書方式發送納稅義務人，擴大宣導效果。 

5.透過以發票兌換宣導品等活動時，讓民眾主動加

入本局 Facebook，以即時視訊及平面文宣達到租

稅法令宣導。 

宣導活動 

1.對外舉辦稅務講習會，免費開放民眾報名參加。 

2.配合各項講習或活動派員出席設置宣導攤位，宣

導稅務資訊，提供最新服務訊息，幫助解決稅務

疑難。 

3.於民俗節慶及地區性舉辦之活動中，配合其他機

關團體辦理與民有約租稅宣導，使納稅人了解各

項法令規定及報繳手續，以落實為民服務工作。 

其他 

1.提供新竹縣政府新聞科有關稅務資料。 

2.於新竹縣地政士公會設置資料櫃，放置本局印製

摺頁、宣導手冊、各式申請書供民眾索取，本局

考量民眾辦理遺產稅及贈與稅之不便，特製易懂

之申辦流程深獲民眾贊許。 

3.於廣播媒體上製作「心動聊天室」專訪，透過電

台專訪，提供稅務資訊及舉辦有獎徵答。 

4.透過本局網站宣導各項政令及租稅宣導活動，相

關最新稅務資訊。 

 


